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 

 

 

 

簡介 

為加強小巴司機安全駕駛的意識，促進

公共小巴行車安全，警務處、運輸署及公

共小巴業界，計劃已於 2008 年 11 月 1 日

全面推行公共小巴道路安全駕駛計劃。 

 

 

目的 
這計劃是提醒公共小巴司機採取高水平的

安全駕駛標準。當有嚴重交通罪行或超速

駕駛時，可通過這計劃將事件立即轉交警

方處理。交通人員盡早行動可查清真相及

確定司機、投訴人及證人的身份。這亦可

保障司機們免受惡意的投訴。 

計劃內容 

全港所有公共小巴車廂的當眼處均會貼

出告示，提醒乘客如發現司機駕駛行為不

當或超速，可致電 24 小時警察交通熱線 

2754 7668 或營辦商熱線電話作出跟進。 

警方接獲市民的投訴後，會視乎投訴的性

質採取適當行動。例如前往現場處理該項投

訴，會見投訴人、司機，並尋找獨立證人等。

如有足夠證據，警方可即場發出定額罰款通

知書或就事件申請傳票；如有需要，會轉交

交通部警察交通調查組跟進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
 

 

 

 

 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小巴安全齊盡責 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司機乘客倍安心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 

身身為為良良好好小小巴巴司司機機的的你你應應該該  

  

  

  
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ˇ 時刻警覺，守法禮讓，小心駕駛 

ˇ 留意速度顯示器運作是否正常 

（如顯示器未能正常運作，不應駕駛有關 

小巴，並盡快通知車主或營辦商跟進） 

ˇ 待乘客安全上車或下車後，方關上車門

ˇ 待乘客穩坐後方開車 

ˇ 不超載 

ˇ 遵守交通燈號，交通標誌及道路標記 

ˇ 禮讓行人過馬路，尤其是長者及小童 

ˇ 時常留意路面環境及交通情況 

ˇ 與前車保持安全行車距離 

ˇ 緊記穩妥佩戴安全帶 

ˇ 提醒乘客穩妥佩戴安全帶 

ˇ 不在小巴車廂內吸煙 

 

 
 

 

你你不不應應該該  
 

ㄨ 超速駕駛   

        

32 ㄨ 跟車太貼及胡亂轉線 

 

         

ㄨ 酒後或藥後駕駛      35 
 

ㄨ 在疲累或睏倦時駕駛     

 

 

ㄨ 駕駛時使用手提流動電話 

或其他通訊設備       44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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